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盐湖区盐池
“11·25”一般淹溺事故调查报告

2024 年 11 月 25 日 11 时 55 分许，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

团有限责任公司元明粉分公司雇佣挖泥船清理盐池 8号堤埝

中淤泥时，挖泥船发生侧翻司机被困，经过运城市和盐湖区

两级应急救援队、消防救援大队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的全力救

援后，于 26 日零时 03 分将司机救出，经现场医护人员确认，

司机已遇难，此次淹溺事故造成一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130

余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盐湖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，先后

做出批示，要求全力救援，妥善做好善后工作，并依法开展

事故调查，严肃追责问责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

规定，2024 年 11 月 27 日，报请区政府同意，区安委会成立

了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，运城市盐保中心、运城市公安局城

南分局、区总工会、区人社局、区卫健局和相关专家组成的

盐湖区盐池“11·25”一般淹溺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“事

故调查组”），对事故进行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本着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

重实效”的原则，认真开展了事故调查工作。通过现场勘察、

人员询问、调查取证、专家分析等方式，查清了事故的基本

情况、事发经过、直接原因、间接原因，确定了事故性质，

总结了事故教训，提出了防范整改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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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，盐湖区盐池“11·25”一般淹

溺事故是一起因挖泥船作业人员不熟悉水下情况，操作不当

导致的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单位基本情况

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元明粉分公司（以

下简称元明粉分公司）。国有企业，上级单位为山西焦煤运

城盐 化集团 有限 责任公 司。统 一社 会信用 代码：

91140802**********；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（国有控

股）；负责人：王某；成立日期：2020 年 08 月 07 日；经营

场所：运城市盐湖区银湖东路**号（厂区办公楼***室）；

经营范围：元明粉、硫酸镁的生产、销售（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元明粉分公

司现下设办公室、政工部、退盐还湖协调部、资产管理部、

盐湖生态养殖部等 5 个科室，1 个基地，7 个工段，1 个车间，

1 个盐湖护卫队，2 个护厂队，共有在册在岗职工 150 人。

元明粉分公司前身为运城盐化局第四厂，1999 年 9 月盐

化局第四厂同盐化局第三厂、七厂、八厂、十二厂合并成立

元明粉分公司。2013 年 9 月，元明粉分公司和原料分公司（由

原盐化局第五厂先后与盐化局第六厂、采矿队、运输部合并

构成）合并成立新的元明粉分公司。2022 年 5 月，元明粉分

公司与第一分公司(由原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钾肥分

公司、硫化碱分公司、机械公司先后合并构成)合并，组建

了新的元明粉分公司。



3

2020 年 9 月份，元明粉分公司全面停止了与盐湖有关的

一切工业生产，转为以维护盐湖生态平衡、发展生态养殖产

业为主，同时积极配合运城市政府、盐湖区政府推进“退盐

还湖”资产移交前的盘点工作。目前，元明粉分公司正处于

“退盐还湖”过渡时期。

（二）调水江道维修工程情况

2024 年 11 月 15 日，元明粉分公司盐湖生态养殖部向元

明粉分公司上报了 11 月份基础设施维修计划表，制定了 8

号堤埝调水江道维修工程施工方案，11 月 18 日，分公司批

准了维修计划。此工程为调水江道堤埝加固、修复，江道清

理，主要目的是提高江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，做到淡水、卤

水分流，防止江道流水不畅，堤埝塌陷漏水等问题发生。工

程地点位于运城市盐湖区元明粉分公司 8 路下 1#滩至关滩。

工程内容包括：清挖江道、做立交桥。

（三）事故单位安全管理情况

元明粉分公司，设立了安全生产委员会，建立了安全管

理机构，制定了安全生产委员会工作制度、安全生产责任制、

溺水应急处置方案、外委承包商安全管理制度、施工安全管

理要求等制度。该公司工业生产经营全部停止，未制定关于

工业生产经营的相关制度和事故应急救援预案。

（四）事故发生经过

11 月 18 日，元明粉分公司批准了盐湖生态养殖部的维

修计划后，养殖部主任韩某生在 20 日下午联系了以前有过

合作关系的作业人员闫某恒，给他说要在 8 号堤堰作业，闫



4

某恒说设备好长时间没有用了需要保养一下。25 日凌晨，闫

某恒将保养好的挖泥船用平板拖车从盐池南面（大李村北面

挖泥船日常停放处）通过盐池内的 15 号路拖至 8 号堤埝。8

时 03 分韩某生在盐池巡视时发现 8 号堤埝路边停了一辆挖

泥船，立即给闫某恒打电话，问停放的挖泥船情况，闫某恒

回答昨晚上拉船的时候把 15 号路压坏了，正在 15号路修路，

韩某生告诉闫某恒干活时要提前和他说一声，随后就去忙别

的工作。当天，元明粉分公司副经理曹某义（分管盐湖生态

养殖工作）到盐池日常巡查，11 时 40 分许巡查到 8 号堤埝

时，发现挖泥船侧翻在水中，事故发生。

（五）事故现场情况

事故发生地点位于盐池 8 号堤埝南侧水域，水质含有硫

酸钠、硫酸镁、氯化钠等成分。

事发地距离 8 号堤埝边约 58 米，距离东边小堤埝边约

为 14 米；事发水域整体形状不规则，底部有南北走向作业

沟渠；东西向约 35 米，挖泥船头朝北，船尾朝南，侧翻在

水中，挖斗大臂朝向北侧，驾驶舱全部淹没在水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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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：事发位置

图 2：作业沟渠大致走向

事发位置

8 号堤埝

58 米

14 米

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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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三 挖泥船侧翻现场

北 挖泥船头部

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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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
此次事故造成 1 人死亡；直接经济损失 130 余万元。

死亡人员：闫某恒，男，身份证号 142701************，

盐湖区南城街道办事处人，挖泥船驾驶员，死亡原因为淹溺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11 月 25 日 11 时 40 分许，元明粉分公司副经理曹某义巡视

盐池调水作业时，发现盐池 8 号堤埝南侧水域挖泥船侧翻；11

时 46 分，曹某义电话上报元明粉分公司原经理王某，同时通知

了养殖部主任韩某生；11 时 50 分，王某电话上报盐化集团总部

安全部部长李某波，同时立即启动元明粉分公司溺水应急处置方

案，协调救援人员，调集竹筏、绳索、救生衣等救援物资到达现

场救援；李某波 11 时 58 分上报盐湖区应急管理局并赶往事故现

场；12 时 01 分，曹某义分别拨打 119、120 救援电话，12 时 20

分，消防人员到达事发地点，随后应急救援队伍陆续到达展开救

援，12 时 36 分，120 急救人员到达现场。

盐湖区应急管理局接报后，立即上报盐湖区区委区政府和运

城市应急管理局，同时调派盐湖区应急救援大队赶赴现场协助救

援。盐湖区政府接报后立即启动响应，主要领导于 12 时 46 分到

达事故现场，立即成立现场指挥部，指挥协调各方力量开展救援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现场指挥部协调消防和市区两级应急救援队伍对侧翻的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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泥船进行现场救援，制定了破拆挖泥船驾驶舱先行救人的第一套

方案，但由于盐池水的密度大，潜水员下潜非常困难，潜水员增

加了一倍的配重，先后 6 次下水对驾驶舱位置进行确认，最后确

定了驾驶舱具体位置，但由于整个驾驶舱全部陷于淤泥中无法进

行破拆。

现场指挥部立即制定扶正挖泥船救人的第二套方案，盐化集

团现场负责人立即调集大型挖掘机和钢缆等相关设备进场，盐湖

区应急救援大队调集照明设备保障现场的应急照明协助救援。18

时 50 分第一台挖掘机到场后，立即在东侧堤堰修筑保证大型机

械作业的道路和平台，第二台挖掘机 20 时 34 分进场协助修路，

22 时 02 分第三台挖掘机进场，3 台挖掘机一起用钢缆拖拽挖泥

船，于 23 时 31 分将挖泥船拉出水面，随后将挖泥船扶正拉到东

侧堤埝，26 日 0 时 03 分将闫某恒从驾驶舱救出。

（三）医疗救治及善后情况

闫某恒被救出后，经现场医护人员确认已失去生命体征。

元明粉分公司组织人员安抚死者亲属，积极妥善处理善后，

死者闫某恒的死亡赔偿金已全部给付，闫某恒已安葬。

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1.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元明粉分公司。事

故发生后，该公司立即启动预案，组织设备人员积极开展前期救

援和报警求助；协调组织机械设备，保证了后续救援行动顺利开

展；按规定上报事故，积极妥善处理善后，没有造成任何社会不



9

良影响。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元明粉分公司应

急处置责任落实基本到位。

2.盐湖区人民政府。盐湖区政府接报事故信息后，立即启动

应急响应，区应急管理局、市盐保中心分别开展应急行动，主要

领导现场指挥，协调各方力量参与救援，做到了“快速、科学、

统一”的基本原则。事后，区政府对此次事故召开专题会议，成

立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剖析，对事故后续处置工作进行了

再安排、再部署。盐湖区人民政府对于本次事故的处置及善后工

作等应急处置责任落实到位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挖泥船操作员闫某恒驾驶挖泥船向调水作业面行驶过程中，

操作不当，造成挖泥船侧翻。挖泥船动臂在侧翻时位于驾驶舱上

部，导致驾驶舱整体没入水中，驾驶舱门侧陷入淤泥，驾驶舱门

无法从内部打开逃生，进水后造成淹溺而亡，是事故发生的直接

原因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

根据现场测量，事发水域整体形状不规则，底部有南北走向

作业沟渠；东西向约 35 米，底部呈“凹”字形状，中间最大深

度约 3 米（事发地点），平均水深约 1.9 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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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四 事发水域侧剖示意图

事故挖泥船基本情况。该设备为工程设备，具体生产投用年

限不详。设备铭牌显示为日立建機株式会社生产，型号为ZX200-3

Hydraulic Excaxator，全长约 7.4 米，宽约 4 米；驾驶舱高约

1.8 米、长 1.8 米、宽 1 米，由内向外开启；铲斗容积约 1 立方，

动臂长度约为 7 米，斗杆长度约为 6 米；移动采用履带式（带浮

箱）；挖掘作业采用液压驱动。

事发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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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五 挖泥船全貌

图六 挖泥船驾驶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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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七 设备铭牌

（三）其他可排除因素

1.排除人为故意破坏因素。

2.排除闫某恒因突发疾病引发事故因素。

四、有关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事故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

元明粉分公司。对此次江道清淤工程没有按照该公司《元明

粉分公司外委承包商安全管理制度》第三条[1]规定签订承包合

同、安全管理协议；未进行开工前的准备工作，未按照施工方案

对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；未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交底；在发现

施工机械和人员到达施工现场后，未派专职人员对施工现场进行

[1]《元明粉分公司外委承包商安全管理制度》第三条 承包商管理流程包括：承包商的选择→资质审查→签订合

同、安全协议→入厂（场）管理→开工准备→施工方案→安全交底→现场安全监管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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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管理。

（二）其他有关单位存在的问题

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。作为元明粉分公司上

级主管单位，对元明粉分公司外包工程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失

察。

五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处理建议

（一）不予追究事故责任人员（1 人）

闫某恒。男，时年 56 岁，江道清淤工程施工人员、挖泥船

驾驶员。驾驶挖泥船向调水作业面行驶过程中，操作不当，造成

挖泥船侧翻，导致事故发生，负事故主要责任，由于本人在事故

中死亡，免于追究事故责任。

（二）事故单位责任人员处理建议（4 人）

韩某生。男，49 岁，中共党员，元明粉分公司盐湖生态养

殖部主任。未全面履行盐湖生态养殖部主任安全管理职责，负主

要管理责任。建议由元明粉分公司依据《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

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》第十二条第七款
[2]
规定给予记大过处

分；由元明粉分公司党委给予党纪处分，处理结果报盐湖区安全

生产委员会办公室。

曹某义。男，50 岁，中共党员，元明粉分公司生产副经理，

分管盐湖生态养殖部。未全面履行生产副经理安全管理职责，负

[2]《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》第十二条：国有企业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，导致生

产安全事故发生的，对有关责任人员，给予警告、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；情节较重的，给予降级、撤职或者留用

察看处分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开除处分：（七）有其他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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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管理责任。建议由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依据

《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》第十二条第七

款规定给予记过处分；由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

委给予党纪处分，处理结果报盐湖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。

范某岗。男，50 岁，中共党员，元明粉分公司安全副经理，

分管安全工作。未全面履行安全副经理安全管理职责，负重要管

理责任。建议由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依据《安全

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》第十二条第七款规定

给予记过处分；由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给予

党纪处分，处理结果报盐湖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。

王某。男，39 岁，中共党员，元明粉分公司经理，负责公

司全面工作。未全面履行经理安全管理职责，负领导责任。建议

由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依据《安全生产领域违法

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》第十二条第七款规定给予警告处

分，调离工作岗位；由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

予以免去王某元明粉分公司党委书记职务，处理结果报盐湖区安

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。

（三）事故责任单位处理建议

1.元明粉分公司。未全面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对事故负

有责任。建议由盐湖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
[3]
规定给予处罚；分别向盐

[3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

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，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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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区人民政府和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做出检查。

2.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。立即对公司安全生

产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排查，对各分公司安全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

进行督导检查，发现问题立即整改。督导检查整改落实情况报盐

湖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。

六、事故教训

江道清淤工程承包施工人员，对于风险较大作业没有进行风

险辨识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缺失，不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

作规程，安全意识极其淡薄；发包单位对于承包单位的作业现场

管理缺乏必要的监管机制，没有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进行全面

统一协调管理。以上问题导致安全生产各管理关口失守，最终酿

成事故，给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损失，教训惨痛。

七、防范和整改措施

（一）盐池范围内各作业单位。要认真汲取事故教训，切实

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、操作

规程等管理制度，对涉及水上较大危险作业的，必须落实现场安

全措施，确保不发生类似生产安全事故。

（二）元明粉分公司。要完善细化各项管理制度，将施工承

包、承租项目纳入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范畴，与生产区域的安

全管理同安排、同部署。督促承包、承租方落实较大危险作业安

全措施，全面提升安全管理水平。

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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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盐池各作业单位行业主管部门。要举一反三，切实采

取措施，摸清底数，做到安全监管关口前移，杜绝未经同意无序

的生产经营行为，及时发现、制止、打击违法违规行为，加强相

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，杜绝类似事故的发生。

“11·25”事故调查组

2024 年 12 月


